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管理办法修订案  

 

为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结合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实际情况，现拟修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新增条款 

第三章，增加“第二十条”，增加内容如下： 

“第二十条 党委会是公司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根据党章党规及《南风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开展工作。对公司的重大决策进行前置审核，并参

与下列重大问题决策： 

（一）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经营方针和改革方案的制定和

调整。 

（二）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关停并转等重要事项以及对外

合作、内部机构设置调整方案的制定和修改。 

（三）公司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选聘、考核、管理、监督、薪酬分配、福

利待遇、劳动保护、民生改善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四）公司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质量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安

排，及其有关事故（事件）的责任追究。 

（五）公司年度经营目标、财务预决算的确定和调整，年度投资计划及重要

项目安排，大额资金运作等事项。 

（六）公司重要经营管理制度的修订和修改。 

（七）公司对外捐赠、赞助、公司慈善等涉及公司社会责任，以及企地协调

共建等对外关系方面的事项。 

（八）需要公司党委参与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二、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九条  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

体系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审计部、各职能部门及各分子公司内设

的有内部控制管理职能的部门或岗位

构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通过公

司内部控制组织架构（见附件 1）的配

置（职能、人员），实现内部控制各层

次、各系统的具体工作。 

 

第十九条 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

体系由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审计部、各职能部门及各分子

公司内设的有内部控制管理职能的部

门或岗位构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

层通过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架构（见：附

件 1）的配置（职能、人员），实现内部

控制各层次、各系统的具体工作。公司

成立： 

内部控制规范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副主任：总经理 

成  员：各位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委员会下设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审计部，由审计部代

为履行其职能。 

主  任：审计部部长 

副主任：审计部分管内部控制的

人员 

成  员：各部门负责人、各子分

公司主管内控的负责人及内控专员 

公司对《内部控制管理办法》作出上述修订后，《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相应

条款编号依次顺延。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三月五日 


